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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出席場地 表演類賽事 

附加規則 

 

1. 總覽 

1.1 本章程規則適用於本會所有需要出席比賽場地的表演類別之比賽項目。 

1.2 除本章程規則外，參賽者須同時遵守所參與賽事之個「比賽綜合章程規則」及「個別賽

事規則」。 

1.3 如個別賽事規則與本規則內容出現衝突，則以個別賽事章程規則為準，本會擁有各賽事

章程規則之最終解釋權。 

 

2. 報名及參賽資格 

2.1 參賽者必需按照比賽組別要求報名，以年齡劃分之組別，以比賽當天參賽者年齡計算；

以學校年級劃分之組別，以比賽當天參賽者所就讀之學校年級為準（學年以 9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計算）。 

 

3. 參賽通知 

3.1 「參賽通知」將於賽前兩星期或以上發出，該通知用以證明學生之參賽者身份。每位／

每隊可出賽的參賽者將獲發一份「參賽通知」。若參賽者報名參加兩個項目，則獲發兩

份「參賽通知」。 

3.2 「參賽通知」將電郵至報名時登記之電郵地址，發出日期將於本會網頁公佈，如未能於

合理時間收到通知書，請盡快與本會聯絡。 

3.3 如賽事需要，「參賽通知」將附加郵遞方式通知，並於本會網頁公佈郵寄日期，該「參

賽通知」將郵遞至報名時登記之聯絡地址。 

3.4 參賽者收到「參賽通知」後請核對「參賽通知」內之所有資料，其後之賽事成績公佈及

証書列印等均以此為準。 

 

4. 報到 

4.1 參賽者須依照「參賽通知」上所定之報到時間於報到處報到，報到時間過後十五分鐘未

辦理報到手續者，一律只獲評語，沒有分數，亦不獲發獎狀；報到時間過後三十分鐘未

辦理報到手續者，一律取消參賽出場資格。 

4.2 參賽者需按照「參賽通知」上所列之要求，帶備及出示有關証明文件及其他指明之各項

文件。如參賽者未能於其比賽之時段內出示有關文件，參賽資格可能會被取消。 

 



需出席場地 表演類賽事  附加規則 

2(共 3 頁) 
需出席場地 表演類賽事  附加規則 

5. 比賽規則 

5.1 所有項目之比賽日期、時間、出場序及地點，全權由本會負責安排，參賽者不得異議。 

5.2 本會保留在需要時調動、修改或取消任何有關比賽安排之權利。 

5.3 參賽者報到後應盡量留在會場內等候比賽，若於參賽時間賽事助理提示參賽者出場後不

獲回應，本會有權取消該參賽者資格。 

5.4 如評判認為在能給予參賽者評分或評級的情況下，評判有權示意停止，而參賽者之評分

將不受影響。 

5.5 若參賽者所演出非該項目之指定類別 / 非已提交之選材  / 演出未達水平或準備不

足，評判有權示意停止。 

5.6 參賽者必須嚴格遵守主辦單位所指定之表演時限。如表演超時，評判將要求參賽者暫停。

未能遵守者，將被取消資格。 

5.7 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家長及老師）在宣佈結果前，均不得與評判接觸。如有詢問，

須向在場之賽事助理查詢。違者將被取消資格或被請離場。 

 

6. 場地規則 

6.1 進場規則 

6.1.1 比賽場地之座位將優先留予該場比賽之參賽者。如個別場地座位不足，陪

同參賽者之老師或家長有機會不獲安排進場。 

6.1.2 若比賽分時段進行，參賽者及其陪同老師或家長只能於所屬時段進場，並

須於該時段完結時離場。 

6.1.3 參賽者應依照「比賽通知」上的報到時間到達比賽場地向賽事助理報到。

比賽一旦開始，評判或工作人員有權拒絕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進入比賽

場地，參賽者可能因而錯過重要宣佈及出場次序。 

6.1.4 三歲以下的非參賽者不得進入比賽場地。 

6.1.5 賽事助理有權因應場地限制或評判之要求，作出最終之座位及進出場地安

排。 

6.2 所有比賽場地及附近範圍均嚴禁練習。 

6.3 場內任何設施均不得移動。 

6.4 所有參賽者及隊伍之物品均需自行安排搬運，包括進場，上台及離場，場地及賽會工作

人員一律不能提供協助。如參賽者或隊伍要求場地或賽會工作人員協助，屬工作人員自

願性質，如因此令任何物品損壞或遺失，本會並不負責。 

6.5 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如在比賽場地造成滋擾，將被請離場甚或取消參賽資格。 

6.6 任何人士不得於場內使用任何通訊或電子產品，亦不可錄音或錄影任何比賽過程（包括

評判給予評語及宣佈賽果部份），違者將被請離場。 

6.7 出席比賽之人士應看管其個人財物，任何損失本會概不負責。 

6.8 本會於所有比賽場地均不提供車位。 

6.9 參賽者，家長及陪同監護人必須服從及遵守主辦單位的統一安排。在比賽場地內，不准

吵鬧､打架及喧嘩影響比賽進行。此外，不得 亂拋垃圾及不遵守工作人員指示。一經發

現，主辦單位立即取消與其相關的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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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場地規則一律跟據場地單位之條款訂立，如有違規將影響參賽資格。 

 

7. 安全事項 

7.1 易致危險之道具及物品不得攜帶進場，否則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得強制令其離場，如有造

成損害事情者，由該參賽單位或個人負責賠償。 

7.2 出席比賽之人士需自行照顧個人安全，任何損傷本會概不負責。 

8. 查詢 

聯絡辦事處地址：九龍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1604 室 

電郵：cs@hkcaa.org.hk  

聯絡電話：6093 2450 (w/ whatsapp) 

傳真：3010 8123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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